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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疾病嚴重病人緊急安置及強制住院許可辦法
修正草案總說明 

精神疾病嚴重病人緊急安置及強制住院許可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於九十七年七月二日訂定發布，茲配合精神衛生法（以下簡稱本法）於一

百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修正公布，為因應強制住院改由法院裁定，並定明

緊急安置之程序、方式、期間、應備文件及其他應遵行事項，爰擬具本辦

法修正草案，名稱並修正為「精神疾病嚴重病人緊急安置辦法」，修正重

點如下： 

一、 重新啟動強制住院程序之通報相關規定。（修正條文第二條） 

二、 緊急安置期間，提供法律扶助及協助事項。（修正條文第三條） 

三、 緊急安置期間之計算方式及認定原則。（修正條文第五條） 

四、 地方主管機關指定之精神醫療機構通報所應檢具之相關文件。（修正

條文第六條） 

五、 配合本法第五章施行之日定明施行日期。(修正條文第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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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疾病嚴重病人緊急安置及強制住院許可辦法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精神疾病嚴重病人緊急

安置辦法 

精神疾病嚴重病人緊急

安置及強制住院許可辦

法 

一、配合精神衛生法（以

下簡稱本法）本次修

正，強制住院改由法

院裁定，且第六十條

第四項授權範圍已

刪除強制住院相關

事項，爰修正名稱。 

二、緊急安置係為保障

嚴重病人及他人之

生命及身體健康安

全，於強制住院前所

採取之措施。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精神

衛生法（以下簡稱本

法）第六十條第四項

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精神

衛生法（以下稱本法）

第四十一條第四項規

定訂定之。 

配合本法條次變更，爰將

現行所定「第四十一條」

修正為「第六十條」。 

第二條 地方主管機關

指定之精神醫療機構

（以下簡稱指定機

構）評估嚴重病人有

接受緊急安置之必要

時，應即通報地方主

管機關。 

   指定機構依本法

第六十一條規定應重

新啟動強制住院程序

者，應依前項規定辦

理。 

第二條 精神醫療機構

評估嚴重病人有接受

緊急安置之必要時，應

即通報地方主管機關

為必要之處置。 

一、為明確文字，爰修正

第一項。 

二、依本法第六十一條

規定，重新啟動強制

住院程序，相關審查

之憑藉基礎，應屬與

原事實不同之新事

實或新依據，指定機

構仍應先通知地方

主管機關，方能啟

動，爰增訂第二項。 

第三條 經緊急安置之

嚴重病人，未經委任

律師為代理人者，指

定機構應至中央主管

 一、本條新增。 

二、依本法第六十二條

規定，增訂緊急安置

期間，提供法律扶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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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建置之資訊管理

系統進行通報，以提

供必要之法律扶助。 

   嚴重病人之委任

律師或中央主管機關

委託之財團法人法律

扶助基金會、其他民

間團體，提供法律扶

助服務時，指定機構

得視病人狀況予以協

助。 

 

 

之相關配合事項，爰

為第一項規定。 

三、考量個案特殊性，指

定機構應視嚴重病

人實際情況，於程序

監理人或家事調查

官進行訪視、會談或

調查特定事實時，給

予適當之協助，爰為

第二項規定。 

 

第四條 緊急安置得以

下列方式為之： 

一、 限制嚴重病人活

動之區域範圍。 

二、 拘束嚴重病人之

身體或限制其行

動自由。 

三、 給予嚴重病人藥

物或其他適當治

療、處置。 

四、 其他合理可行且

限制最小之保護

措施。 

   前項緊急安置措

施，得於指定機構之

急診、病房或其他適

當場所為之。 

第三條 緊急安置得以

下列方式為之： 

一、 限制嚴重病人活

動之區域範圍。 

二、 拘束嚴重病人之

身體或限制其行

動自由。 

三、 給予嚴重病人藥

物或其他適當治

療、處置。 

四、 其他合理可行且

限制最小之保護

措施。 

   前項緊急安置措

施，得於指定精神醫療

機構（以下稱指定機

構）之急診、病房或其

他適當場所為之。 

一、條次變更。 

二、第二項酌作文字修

正。 

第五條  緊急安置期

間，不得逾七日。自嚴

重病人有本法第五十

九條第一項情形，且

拒絕接受全日住院治

療之日為始日。始日

 一、本條新增。 

二、考量緊急安置為限

制人身自由之處分，

為明確緊急安置起

始日之計算方式及

認定原則，參考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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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計時刻以一日論。 

   嚴重病人如經指

定機構向法院聲請強

制住院，於法院裁定

強制住院前及對該裁

定提起抗告之期間，

除有本法第七十三條

但書情形外，得繼續

為緊急安置，不受前

項期間之限制。 

程序法第四十八條

第五項規定，訂定第

一項。 

三、依本法第六十條規

定，緊急安置期間為

七日；另依本法第七

十三條規定，衡酌法

院作成強制住院及

抗告裁定前，須經一

定審理程序，為保障

病人之生命權、健康

權及就醫權，除有本

法第七十三條但書

所列「停止強制社區

治療、緊急安置或強

制住院」、「駁回強制

住院之聲請」及「駁

回延長強制住院之

聲請」三種情形外，

指定機構得繼續為

緊急安置。為避免實

務運作時，相關單位

對緊急安置之期間

有所誤解，爰為第二

項規定。 

四、質言之，依本法第六

十條所定之緊急安

置期間，係指定機構

未進一步向法院聲

請強制住院時，期間

不得逾七日；但凡經

指定機構向法院聲

請強制住院，依本法

第七十三條規定，於

法院為強制住院裁

定或對該項裁定為

抗告之審理期間，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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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對嚴重病人為

緊急安置。 

第六條 指定機構應於

嚴重病人緊急安置

日，檢具下列文件資

料，通報地方主管機

關： 

一、 嚴重病人基本

資料。 

二、 緊急安置之指

定機構及聯絡

人資訊。 

三、 緊急安置日。 

 一、本條新增。 

二、為確保指定機構針

對嚴重病人執行緊

急安置及後續相關

流程順展，定明應檢

具之相關文件，並通

報地方主管機關。 

 第四條 指定機構向審

查會申請許可強制住

院，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 強制住院基本資

料表。 

二、 通報表。 

三、 嚴重病人之意見

說明。 

四、 保護人之意見

書。 

五、 相關診斷證明文

件及病歷摘要。 

六、 審查會指定之其

他文件。 

   前項第四款之文

件，於保護人未確定前

之申請案件，應於保護

人確定後立即補正。 

一、本條刪除。 

二、依本法第五十九條

規定，強制住院改由

法院裁定，且相關作

業程序、應備文件及

其他應遵行事項已

另於本法第七十四

條授權由行政院會

同司法院定之，爰予

刪除。 

 第五條 延長嚴重病人

強制住院之申請，應於

原許可強制住院期間屆

滿前十四日為之。 

一、本條刪除。 

二、依本法第五十九條

規定，強制住院改由

法院裁定，且相關作

業程序、應備文件及

其他應遵行事項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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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申請，應檢附

前條所定文件及前次強

制住院許可證明。 

另於本法第七十四

條授權由行政院會

同司法院定之，爰予

刪除。 

 第六條 審查會認為申

請文件有欠缺、錯誤、

內容不明確或有疑義需

予更正、補正或說明時，

指定機構應於接獲通知

後立即更正、補正或提

供書面說明。 

一、本條刪除。 

二、依本法第五十九條

規定，強制住院改由

法院裁定，且相關作

業程序、應備文件及

其他應遵行事項已

另於本法第七十四

條授權由行政院會

同司法院定之，爰予

刪除。 

 第七條 嚴重病人於非

強制住院期間，拒絕繼

續住院，但經評估有緊

急安置之必要時，應即

通報地方主管機關為必

要之處置。 

一、本條刪除。 

二、依本法第六十一條

規定，嚴重病人有自

主選擇是否住院之

權利，故嚴重病人得

於指定機構聲請強

制住院期間同意住

院治療後要求出院，

但為使病人獲得完

善治療，仍應再次評

估其是否有繼續接

受住院治療之必要，

已於本法規定，爰予

刪除。 

第七條 嚴重病人之保

護人、關係人或現場

之其他人有不當妨礙

緊急安置措施時，指

定機構得請求警察機

關到場協助。 

第八條 嚴重病人之保

護人或其他關係人有

不當妨礙緊急安置或

強制住院措施時，指定

機構得請求警察機關

到場協助。 

一、條次變更。 

二、為避免緊急安置程

序受到妨害，並維護

執行醫護人員之安

全，除陪同就醫之保

護人外，現場任何人

有妨害安置之情況，

指定精神醫療機構

得請求警察機關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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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協助，爰為本條修

正。 

三、另依本法第五十九

條規定，強制住院改

由法院裁定，爰刪除

強制住院規定。 

第八條 本辦法自中華

民國一百十一年十二

月十四日修正公布之

本法第五章施行之日

施行。 

第九條 本辦法自發布

日施行。 

一、條次變更。 

二、本法一百十一年十

二月十四日修正公

布之第九十一條規

定：「本法施行日期，

除第五章、第八十一

條第三款及第四款，

由行政院會同司法

院定之外，自公布後

二年施行。」本辦法

所定內容為上開本

法除外規定施行日

期範圍，爰以本法第

五章施行之日為施

行日期。 

 


